
屏東縣政府

壽文 日期 :中 幸民國109年 10月 21日

キ文字琥 :屏府地測字第10949809403読

・i件 :如 公告事項ニ

措    坑 :

保存年限 :

公告

主旨 :公÷本縣内靖郷110年度地籍日重測貴施範園及土地所有

催人應行注意事項 。

依抜 :

一 土ヽ地法第46條え 1ヽ ぇ2及地籍測―E貴施規貝1等 有開法今

規定 。

二 内ヽ政部國土沢!省 ヤむ109年 10月 14日 沢!重 字第1091565228

流凸核定本縣内靖郷地籍日重沢l範 園 。

/AN告 事項 :

一 本ヽ縣内埼郷恙む春及随纂段等地籍日 '因 固気仲縮 成ヽ

損 '使用困難 '為確保地籍え完整 ,酉ご合 日前社合経済

建設需要 '核 定列為110年度丼理重測匡成 。残為便利土

地所有灌人 (管理人 )了 解地籍日童沢J各項手績 ,有 閉

應行注意事項公告枷下 :

(一 )地籍固重沢!期 間 '上 ltL所 有権人 (管理人 )接二l ltL籍調

査通郷時 ,應依照指定 日期及地鳥 ,塙 帯国民身分證 ヽ

わ章 ,在 重測土地え界址鶏設立界標 '並至1場指界接受

地籍調査 。

(二 )土地所有灌人 (管理人 )折 未於地政機関モ郷え限期内

'白 行設立界標並二1場指界者 ,得依土地法第46條ぇ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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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託者委託化人排理 。

(四 )土地所有雅人已死七而未丼浚饉 7rt登記者 '應 由合法饉

承人検具有開證明文件夕1場丼理希界手讀 0

(二 )土地所有雅人為未茂年人或受監護宣著者 '應 由法定代

J■ 人検具有開證明支件夕l場丼理指界手讀 。

(六 )共 有土地え界址 '得由部分共有人二1場指定 ;二1場指界

ぇ共有人未能共同認定而李生指界不一致者 '應 由多1場

え共有人白行協議後於7日 内認定た 其゙未能於期限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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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土地所有権人因よ不食L夕1場指界 設`立界標時 '得 出具

協議者
「

積1逸募第46條え2第 1項各款え規定二行施測

(七 )/AN有 土地 (國 有土地 二`轄市有土地 縣` 【市】有土地

、  _,オ .●IIFl itt n■ 4L I唸 た 呂 予
客 凋 エ タリ ｀ ロ リJ~二

土 地 )'應 由 管 理機関希浪人員並
或外 【鍼 市ヽ】有

持具致地政機関公凸all場 指界 。

(入)地籍固童測所設 置え永久測量標應妥為保護 '

定程序移動或黒よ毀家者 '依「 國上測金法」

二 、附地籍固童測貧施範回日1分 °

轟長

力非依
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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